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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000722

证券简称：湖南发展 公告编号：

2024-027

湖南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1、湖南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通知于2024年

05月13日以电子邮件等方式发出。

2、本次董事会会议于2024年05月20日以现场结合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3、本次董事会会议应出席董事人数为5人，实际出席会议董事人数为5人。

4、本次董事会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关于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的议案》

详见同日披露的《关于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28）。

表决结果：5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此议案获得通过。

2、审议通过《关于政府有偿收回蟒电公司部分地上建筑物及蟒电公司参与后续土地使用权竞拍

并购回地上建筑物的议案》

详见同日披露的《关于政府有偿收回蟒电公司部分地上建筑物及蟒电公司参与后续土地使用权

竞拍并购回地上建筑物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29）。

表决结果：5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此议案获得通过。

三、备查文件

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董事会决议。

特此公告

湖南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05月20日

证券代码：

000722

证券简称：湖南发展 公告编号：

2024-028

湖南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对外投资概述

根据湖南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战略规划及经营发展需要，公司拟以自有资

金在湖南省长沙市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湖南发展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暂定名，以下简称“湖南发展

新能源” ），负责公司分布式光伏等新能源项目的开发、建设、管理及运营等，注册资本拟为人民币10,

000万元，公司持有100%股权。 经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的湘阴县卓达金谷创业

园屋顶分布式光伏项目，拟由湖南发展新能源投资建设及管理。

本事项已经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并授权公司经营层办理投资设立全资子

公司相关后续事宜，包括但不限于工商注册登记、投资建设湘阴县卓达金谷创业园屋顶分布式光伏项

目、其他分布式光伏项目资源获取及项目前期谈判等相关工作。 本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上

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属董事会审批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公司股东

大会审议。

二、投资标的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湖南发展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暂定名）

公司类型：拟为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拟为10,000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拟为湖南省长沙市天心区芙蓉中路三段142号光大发展大厦27楼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发电技术服务；太阳能发电技术服务；风力发电技

术服务；储能技术服务；节能管理服务；合同能源管理；信息系统集成服务；热力生产和供应；新兴能源

技术研发；风电场相关系统研发；通用设备修理；专用设备修理。（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

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发电业务、输电业务、供（配）电业务；供电业务；建设工程施工；

输电、供电、受电电力设施的安装、维修和试验。（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

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出资方式：拟为现金出资

股权结构：拟为公司持股100%

以上信息均以市场监督管理局最终核准为准。

三、本次投资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事项，是基于公司分布式光伏等新能源项目的统筹管理考虑，有利于公

司聚焦能源核心主业定位，做强做优能源核心业务，助力公司经营目标实现，为公司中长期发展战略的

顺利实施提供可靠保障。本次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的资金来源于公司自有资金，目前公司现金流充裕，

不会影响公司正常运转，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产生重大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

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后续涉及具体项目投资，公司将按照《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

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及《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履行相应的决策和审批程

序，并依法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湖南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05月20日

证券代码：

000722

证券简称：湖南发展 公告编号：

2024-029

湖南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政府有偿收回蟒电公司部分地上

建筑物及蟒电公司参与后续土地使用

权竞拍并购回地上建筑物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交易概述

1、2024年01月，湖南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 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蟒电公司购买土地使用权的议案》，同意蟒电公司采用协议方式向芷江侗族自治县自

然资源局（以下简称“芷江县自然资源局” ）购买正在使用的土地使用权，并按规定办理国有建设用地

使用权登记（详见编号2024-003公告）。 受相关政策变化影响，芷江侗族自治县人民政府拟依法将上

述土地使用权出让方式调整为公开招标拍卖挂牌方式。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

让和转让暂行条例》相关规定，土地使用权转让时，其地上建筑物、其他附着物所有权随之转让。 经与

芷江县自然资源局协商，拟参考湘康驰房评字（2024）第N03010号评估报告，由芷江县自然资源局以

1,076.24万元有偿收回蟒电公司16幢建筑物，建筑面积合计为6,264.33㎡。 待芷江县自然资源局完成

相关手续后，依法以公开招标拍卖挂牌方式进行出让，相关信息以正式挂牌公告为准。

2、 为依法依规完善蟒电公司正在使用的相关土地出让手续， 同时办理不动产权证， 蟒电公司于

2024年05月20日与芷江县自然资源局签订《地上建筑物及构筑物有偿收回协议》。 待相关土地使用权

正式公开挂牌后，蟒电公司拟在董事会授权金额范围内参与办公及生活用地竞拍和地上房屋建筑物购

回等工作。

3、本事项已经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授权蟒电公司经营层与芷江县自然资

源局签订《地上建筑物及构筑物有偿收回协议》，并在公司董事会授权金额范围内参与后续土地使用

权竞拍及购回地上建筑物等工作。 本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

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属董事会审批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1、名称：芷江侗族自治县自然资源局

2、机构性质：机关

3、机构地址：芷江县芷江镇凯旋路240号

4、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431228MB1635761K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本次交易所涉建筑物及构筑物的基本情况

根据《芷江侗族自治县资源局拟拍卖处置芷江县蟒塘溪库区西岸（芷江蟒塘溪电站）16栋建筑物

市场价值房地产估价报告》（湘康驰房评字（2024）第N03010号），本次交易所涉建筑物及构筑物的

基本情况如下：

序号 房屋坐落

所在楼层/总

楼层

建筑结

构

房屋建筑面

积（平方米）

评估单价

（元/平方

米）

市场评估价

值（万元）

备注

1

芷江县蟒塘溪库区

西岸

1-2/2 混合 738.66 1,177 86.94 办公楼

2

芷江县蟒塘溪库区

西岸

1-3/3 混合 623.38 901 56.17 A栋宿舍

3

芷江县蟒塘溪库区

西岸

1-3/3 混合 1,154.16 901 103.99 B栋宿舍

4

芷江县芷江镇蟒塘

溪电站

1/1 混合 13.2 561 0.74 值班室

5

芷江县芷江镇蟒塘

溪电站

1/1 混合 37.44 1,087 4.07 2号柴油机房

6

芷江县芷江镇蟒塘

溪电站

1-2/2 混合 455.48 3,688 167.98 新食堂

7

芷江县芷江镇蟒塘

溪电站

1/1 混合 31.05 2,219 6.89 厂房旁保安亭

8

芷江县芷江镇蟒塘

溪电站

1-2/2 混合 580.6 705 40.93 仓库

9

芷江县芷江镇蟒塘

溪电站

1/1 混合 165.22 197 3.25 老食堂

10

芷江县芷江镇蟒塘

溪电站

1/1 混合 224.46 774 17.37 机电设备仓库

11

芷江县芷江镇蟒塘

溪电站

1/1 混合 7.8 3,769 2.94 观察亭

12

芷江县芷江镇蟒塘

溪电站

1/1 钢结构 726.24 2,008 145.83 篮球场

13

芷江县芷江镇蟒塘

溪电站

1/1 混合 39.2 403 1.58 值班室

14

芷江县芷江镇蟒塘

溪电站

1-2/2 混合 243.28 2,319 56.42 办公室扩建

15

芷江县芷江镇蟒塘

溪库区西岸

1-4/4 混合 1,182.24 3,077 363.78 C栋宿舍

16

芷江县芷江镇蟒塘

溪库区西岸

1/1 混合 41.92 4,141 17.36 大门

合计 6,264.33 - 1,076.24 -

（二）拟竞拍土地使用权的基本情况

本次拟竞拍的土地使用权位于湖南芷江蟒塘溪，土地使用权类型为出让，规划用途为水工建筑用

地，相关信息以正式挂牌公告为准。

四、《地上建筑物及构筑物有偿收回协议》的主要内容

收回方（甲方）：芷江侗族自治县自然资源局

被收回方（乙方）：湖南芷江蟒塘溪水利水电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鉴于：乙方当前所使用的部分生活及办公用地因一直未缴纳土地出让金，由乙方无偿使用至今，芷

江侗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将依法按程序通过公开招标拍卖挂牌出让该土地使用权。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相关规定，该宗土地上建筑物、其他附着物所有权应同

时由甲方收回。 经甲乙双方协商，签订以下协议：

1、乙方在该宗土地上修建的地上建筑物及构筑物共16栋，建筑面积总计为 6,264.33平方米（根

据湘康驰房评字（2024）第N03010号评估报告，前述资产评估价值为1,076.24万元），由甲方按评估

价值有偿收回，并连同相应土地使用权一并公开出让。甲方有偿收回地上建筑物及构筑物时，价款暂不

支付。

2、若乙方参与竞拍且取得该宗土地使用权和地上建筑物及构筑物所有权，乙方用与甲方收回上述

地上建筑物及构筑物所有权时所欠乙方价款抵扣取得上述土地使用权和地上建筑物及构筑物所有权

应支付的价款。若竞得人为独立于乙方的第三方，甲方应在拍卖成交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将地上建筑

物及构筑物价值总计人民币10,762,400元（大写：壹仟零柒拾陆万贰仟肆佰元整）全额支付给乙方，

不计利息。

3、 甲方承诺在收回地上建筑物及构筑物手续完成之日起30个工作日内完成上述建筑物及构筑物

对应土地招拍挂流程。

4、在地上建筑物及构筑物被收回至相应土地使用权竞拍完成的过渡期内，乙方无偿享有该宗土地

上建筑物及构筑物的使用权，并承担对该等资产的日常维护和保养责任。

后续竞拍中，若乙方未能取得该宗土地使用权和地上建筑物及构筑物所有权，乙方办公及生活用

地问题由甲乙双方另行协商处理，不对乙方正常生产经营产生影响。

5、本协议一式肆份，甲乙双方各执两份，本协议自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

五、交易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交易事项是基于蟒电公司实际情况和长远发展考虑,有利于蟒电公司持续、健康发展。本次拟

参与土地使用权竞拍和地上建筑物购回资金来源于蟒电公司自有资金，不会对公司财务及经营情况产

生重大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因涉及公开竞拍，蟒电公司后续能否竞拍成功尚存在不确定性。 根据签订的《地上建筑物及构筑

物有偿收回协议》，在地上建筑物及构筑物被收回至相应土地使用权竞拍完成的过渡期内，蟒电公司

无偿享有该宗土地上建筑物及构筑物的使用权。 后续竞拍中，若蟒电公司未能取得该宗土地使用权和

地上建筑物及构筑物所有权， 蟒电公司将与芷江县自然资源局另行协商处理办公及生活用地问题，不

对蟒电公司正常生产经营产生影响。 公司将根据蟒电公司竞拍事项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六、备查文件

1、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

2、地上建筑物及构筑物有偿收回协议。

特此公告

湖南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05月20日

证券代码：

000516

证券简称：国际医学 公告编号：

2024-037

西安国际医学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

二、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4年5月20日（星期一）下午2:30

网络投票时间为：2024年5月20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4年5月20日的交易时间，即09:15一09:25，09:30一11:30和13:00一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

网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4年5月20日09:15一15:00期间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西安市高新区西太路737号西安国际医学中心医院北院区保障楼5层会议室

3.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召集人：西安国际医学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史今董事长

6.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

7.股东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大会投票表决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共43人， 持有公司股份730,292,565股， 占公司股份总额的

32.3023%,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2.3023%。

其中， 参加现场会议投票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共计8人， 代表股份720,445,485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31.8667％；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35人，代表股份9,847,08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0.4356％。

8.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出席了会议。

三、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议案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表决，通过了以下议案，议案具体表决情况见下

表：

1．非累计投票制议案表决结果

总体表决结果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同意

（股）

占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比例

（%）

反对（股）

占出席会议

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比

例（%）

弃权（股）

占出席会议

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比

例（%）

1

2023年度董事会工作

报告

728,947,965 99.8159 1,344,600 0.1841 0 0.0000

2

2023年度监事会工作

报告

728,947,965 99.8159 1,344,600 0.1841 0 0.0000

3

2023年度财务决算报

告

728,947,965 99.8159 1,344,600 0.1841 0 0.0000

4

2023年度利润分配预

案

728,868,465 99.8050 1,424,100 0.1950 0 0.0000

5

2023年年度报告及其

摘要

728,913,465 99.8112 1,379,100 0.1888 0 0.0000

6

2024年度财务预算报

告

722,822,035 98.9771 7,470,530 1.0230 0 0.0000

7

关于续聘中审亚太会计

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

伙）的提案

729,797,465 99.9322 495,100 0.0678 0 0.0000

8

关于修改《董事会议事

规则》的议案

729,797,465 99.9322 495,100 0.0678 0 0.0000

9

关于修改 《公司章程》

的议案

729,797,465 99.9322 495,100 0.0678 0 0.0000

10

《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

案的议案》（逐项表

决）

10.01 回购股份的目的 729,831,365 99.9368 461,200 0.0632 0 0.0000

10.02 回购股份符合相关条件 729,831,365 99.9368 461,200 0.0632 0 0.0000

10.03

回购股份的方式及价格

区间

729,831,365 99.9368 461,200 0.0632 0 0.0000

10.04

回购股份的种类、用途、

数量、 占公司总股本的

比例及拟用于回购的资

金总额

729,831,365 99.9368 461,200 0.0632 0 0.0000

10.05 回购股份的资金来源 729,831,365 99.9368 461,200 0.0632 0 0.0000

10.06 回购股份的实施期限 729,831,365 99.9368 461,200 0.0632 0 0.0000

11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

董事会办理本次回购相

关事宜的议案

729,831,365 99.9368 461,200 0.0632 0 0.0000

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同意

（股）

占出席会议中

小投资者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

的比例（%）

反对（股）

占出席会议中

小投资者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

的比例（%）

弃权

（股）

占出席会议中

小投资者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

的比例（%）

1

2023度董事会工作报

告

10,302,714 88.4557 1,344,600 11.5443 0 0.0000

2

2023年度监事会工作

报告

10,302,714 88.4557 1,344,600 11.5443 0 0.0000

3

2023年度财务决算报

告

10,302,714 88.4557 1,344,600 11.5443 0 0.0000

4

2023年度利润分配预

案

10,223,214 87.7731 1,424,100 12.2269 0 0.0000

5

2023年年度报告及其

摘要

10,268,214 88.1595 1,379,100 11.8405 0 0.0000

6

2024年度财务预算报

告

4,176,784 35.8605 7,470,530 64.1395 0 0.0000

7

关于续聘中审亚太会

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

通合伙）的提案

11,152,214 95.7492 495,100 4.2508 0 0.0000

8

关于修改 《董事会议

事规则》的议案

11,152,214 95.7492 495,100 4.2508 0 0.0000

9

关于修改 《公司章

程》的议案

11,152,214 95.7492 495,100 4.2508 0 0.0000

10

《关于回购公司股份

方案的议案》

10.01 回购股份的目的 11,186,114 96.0403 461,200 3.9597 0 0.0000

10.02

回购股份符合相关条

件

11,186,114 96.0403 461,200 3.9597 0 0.0000

10.03

回购股份的方式及价

格区间

11,186,114 96.0403 461,200 3.9597 0 0.0000

10.04

回购股份的种类、用

途、数量、占公司总股

本的比例及拟用于回

购的资金总额

11,186,114 96.0403 461,200 3.9597 0 0.0000

10.05 回购股份的资金来源 11,186,114 96.0403 461,200 3.9597 0 0.0000

10.06 回购股份的实施期限 11,186,114 96.0403 461,200 3.9597 0 0.0000

11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

权董事会办理本次回

购相关事宜的议案

11,186,114 96.0403 461,200 3.9597 0 0.0000

2.累计投票制议案表决结果

序号 议案名称

总体表决结果

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

同意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比例（%）

同意（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

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比例（%）

12

关于换届选举第十三届董

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12.01 非独立董事史今 728,173,219 99.7098 9,527,968 81.8040

12.02 非独立董事王爱萍 727,009,920 99.5505 8,364,669 71.8163

12.03 非独立董事曹鹤玲 726,755,215 99.5156 8,109,964 69.6295

12.04 非独立董事刘旭 726,769,915 99.5176 8,124,664 69.7557

12.05 非独立董事刘瑞轩 726,775,215 99.5184 8,129,964 69.8012

12.06 非独立董事孙文国 726,789,915 99.5204 8,144,664 69.9274

13

关于换届选举第十三届董

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13.01 独立董事师萍 727,108,916 99.5641 8,463,665 72.6662

13.02 独立董事张宝通 727,474,915 99.6142 8,829,664 75.8086

13.03 独立董事李成 727,009,915 99.5505 8,364,664 71.8162

14

关于换届选举第十二届监

事会股东代表监事的议案

14.01 监事曹建安 726,995,216 99.5485 8,349,965 71.6900

14.02 监事王志峰 727,539,215 99.6230 8,893,964 76.3606

14.03 监事李凯 726,989,915 99.5478 8,344,664 71.6445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康达（西安）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田慧、吕岩

3.结论性意见：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并审查、核查、验证了以上各项，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

集和召开程序， 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 表决方式和表决程序均符合 《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

则》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西安国际医学投资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康达（西安）律师事务所关于西安国际医学投资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西安国际医学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四年五月二十一日

附：

第十二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简历

廖勇，男，1969年4月生，中共党员，研究生学历。曾就职于华夏证券、大鹏证券、开元商城咸阳有限公司。现任

本公司第十二届职工代表监事、工会主席、行政管理部总经理。除此之外与本公司或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

在其他关联关系。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廖勇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廖勇先生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规定的不得担任上市公司监事的任何情形；未受过中国证

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惩戒；经在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失信被执行人目录查询，廖勇

先生不是失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赵璐，男，1982年4月生，中共党员，大学本科学历，曾就职于延长壳牌石油有限公司，现任本公司第十二届职

工代表监事、公司管理部项目经理。除此之外与本公司或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其他关联关系。截至本公

告披露日，赵璐先生持有本公司股份1,100股，占本公司股份总数的0.00%，赵璐先生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规定的不得担任上市公司监事的任何情形；未

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惩戒；经在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失信被执行人目录

查询，赵璐先生不是失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证券代码：

000516

证券简称：国际医学 公告编号：

2024-039

西安国际医学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二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西安国际医学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第十二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于2024年5月20日在西安国际医学中心医院北

院区会议室以现场表决形式召开。新当选的公司第十二届监事会全体监事出席会议，出席会议的监事有曹建安、

王志峰、李凯、廖勇、赵璐，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由曹建安先生主持。

经与会监事认真审议和表决，通过了以下决议：

选举曹建安先生为公司第十二届监事会主席（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西安国际医学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二四年五月二十一日

证券代码：

000516

证券简称：国际医学 公告编号：

2024-038

西安国际医学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西安国际医学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第十三届董事会于2024年5月20日在西安国际医学中心医院北院区会议室

以现场表决形式召开第一次会议。由公司2023年度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的第十三届董事会董事史今、王爱萍、曹鹤

玲、刘旭、刘瑞轩、孙文国、师萍、张宝通、李成出席会议，新当选的公司第十二届监事会监事列席会议。 会议的召

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由史今女士主持。

经会议认真、细致地讨论和投票表决，通过了下述决议：

一、选举史今女士为公司第十三届董事会董事长，王爱萍女士、曹鹤玲女士、刘旭先生为副董事长（9票同意、

0票反对、0票弃权）；

二、聘任刘瑞轩先生为公司总裁，聘任孙文国先生、丁震先生、王杲先生、孙义宽先生为副总裁，聘任王亚星

女士为公司财务总监（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三、聘任丁震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四、通过《关于第十三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组成人选的议案》（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战略决策委员会成员为史今、王爱萍、刘瑞轩、孙文国、李成，其中史今为主任委员（召集人）；审计委员会成

员为师萍、曹鹤玲、李成，其中师萍为主任委员（召集人）；提名委员会成员为张宝通、史今、师萍，其中张宝通为

主任委员（召集人）；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成员为李成、刘旭、刘瑞轩、师萍、张宝通，其中李成为主任委员（召集

人）。

五、通过《聘任公司执行委员会委员的议案》（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根据公司《执行委员会工作细则》的规定和公司发展的实际，聘任史今女士、王爱萍女士、曹鹤玲女士、刘瑞

轩先生、孙文国先生、丁震先生担任执行委员会委员，其中由史今女士担任执行委员会主席。

六、聘任杜睿男先生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上述人员的任职期限均为三年。

西安国际医学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四年五月二十一日

附：

刘瑞轩先生简历

刘瑞轩，男，1969年1月生，中共党员，工商管理硕士，高级会计师。 曾就职于西安市石油公司、西安民生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西安高新医院有限公司。现任本公司党委书记、第十三届董事会董事、总裁。除此之外与本公司或

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其他关联关系。 截止本公告之日，持有本公司股份978,625股，占本公司股份总数

的0.04%。刘瑞轩先生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

件规定的不得担任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任何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深圳证券交

易所的惩戒；经在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失信被执行人目录查询，刘瑞轩先生不是失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法》

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孙文国先生简历

孙文国，男，1975年6月生，研究生学历，曾就职于中国工商银行大连分行国际业务部、西安高新医院有限公

司。 现任本公司第十三届董事会董事、副总裁。 除此之外与本公司或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其他关联关

系。截止本公告之日，持有本公司股份343,211股，占本公司股份总数的0.02%。孙文国先生不存在《公司法》《深

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规定的不得担任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的任何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惩戒；经在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失

信被执行人目录查询，孙文国先生不是失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丁 震先生简历

丁 震，男，1970年12月生，中共党员，工商管理硕士，博士研究生在读，曾就职于西安市医药保健品进出口

公司、西安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委会。现任本公司副总裁、董事会秘书。截止本公告之日，持有本公司股份156,

279股，占本公司股份总数的0.01%。与本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其他董事、监

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丁震先生先生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

章程》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规定的不得担任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任何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

有关部门的处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惩戒；经在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失信被执行人目录查询，丁震先生不是失

信被执行人；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

之情形；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丁震先生具备担任董事会秘书所必须的专业

知识，已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

联系电话：029-88330516

传 真：029-88330170

通讯地址：西安市高新区西太路777号西安国际医学中心医院保障楼

电子邮箱：IMIR@000516.cn

王 杲先生简历

王 杲，男，1968年5月生，中共党员，大学学历，会计师。 曾就职于西安民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西安开元商

业地产发展有限公司。现任本公司副总裁。除此之外与本公司或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其他关联关系。截

止本公告之日，持有本公司股份160,900股，占本公司股份总数的0.01%。 王杲先生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规定的不得担任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任何

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惩戒；经在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失信被执

行人目录查询，王杲先生不是失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孙义宽先生简历

孙义宽，男，1971年3月生，大学本科学历。曾就职于海口大信城市信用社、海南港澳国际信托投资有限公司、

西部投资集团实业有限公司、陕西省产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开元商城宝鸡有限公司。 现任本公司副总裁、投资

管理部总经理。与本公司或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截止本公告之日，持有本公司股份120,000

股，占本公司股份总数的0.01%。 孙义宽先生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

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规定的不得担任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任何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

门的处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惩戒；经在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失信被执行人目录查询，孙义宽先生不是失信被

执行人，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王亚星女士简历

王亚星，女，1974年11月生，中共党员，大学学历，会计师。 曾就职于开元商业有限公司。 现任本公司财务总

监。 除此之外与本公司或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其他关联关系。 截止本公告之日，持有本公司股份160,

900股，占本公司股份总数的0.01%。 王亚星女士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

程》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规定的不得担任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任何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

关部门的处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惩戒；经在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失信被执行人目录查询，王亚星女士不是失

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杜睿男先生简历

杜睿男，男，1983年11月生，金融硕士，2009年至今在本公司工作，现任本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除此之外与本

公司或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其他关联关系。截止本公告之日，持有本公司股份50,898股，占本公司股份

总数的0.00%。杜睿男先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惩戒；经在中国执行信

息公开网失信被执行人目录查询，杜睿男先生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杜睿男先生具备担任证券事务代表所必须的

专业知识，已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

联系电话：029-88330516

传 真：029-88330170

通讯地址：西安市高新区西太路777号西安国际医学中心医院保障楼

电子邮箱：IMIR@000516.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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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5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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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天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不存在议案被否决。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通知及召开时间：

苏州天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于2024年4月27日发出会议通知， 于2024年5月20日14:

00在江苏省张家港市金港街道长山村临江路1号召开。

网络投票时间为：2024年5月20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4年5

月20日9:15一9:25，9:30一11:30和13:00一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

时间为2024年5月20日9:15一15:00。

2．本次会议的召集人和主持人：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由董事长易晓荣先生主持，部分董事、监事和

高级管理人员出席。

3．会议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程序和决议内容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

法》（以下简称“《证券法》” ）和《苏州天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5．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计38人，代表股份275,971,25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32.1306％。

①公司现场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2人， 代表股份263,748,888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30.7076％。

②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36人，代表股份12,222,362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1.4230％。

③参加投票的中小股东情况：本次股东大会参加投票的中小股东共计36人（其中参加现场投票的0人，参加

网络投票的36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12,222,362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1.4230％。

6．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见证律师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张艺

馨律师、吴尤嘉律师为本次股东大会出具见证意见。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大会采用现场投票、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

1．审议并通过《202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273,577,95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1328％；反对2,393,30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8672％； 弃权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2．审议并通过《202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273,577,95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1328％；反对2,393,30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8672％； 弃权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3．审议并通过《公司2023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273,577,95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1328％；反对2,393,30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8672％； 弃权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4．审议并通过《关于未弥补亏损达到实收股本总额三分之一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73,136,65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8.9729％；反对2,834,60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271％； 弃权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如下：同意9,387,762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6.8081％；反对2,

834,6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3.1919％；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5．审议并通过《关于公司2023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73,136,65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8.9729％；反对2,834,60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271％； 弃权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如下：同意9,387,762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6.8081％；反对2,

834,6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3.1919％；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6．审议并通过《关于公司2023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73,136,65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8.9729％；反对2,834,60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271％； 弃权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7．审议并通过《关于2024年度对外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73,577,95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1328％；反对2,393,30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8672％； 弃权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8．审议并通过《关于2024年度对控股股东及关联方提供反担保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829,06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80.4187％；反对2,393,30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9.5813％； 弃权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如下：同意9,829,062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0.4187％；反对2,

393,3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9.5813％；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为上海电气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电气控股” ）和上海电气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电气” ）。 截至股权登记日2024年5月15日，电气控股在公司中持有的股份数量为

132,458,814股，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15.42%，为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上海电气在公司中拥有表决权的

股份数量为131,290,074股，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15.29%。 上述关联股东已回避表决。

9．审议并通过《关于2024年度授权公司及控股子公司融资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73,577,95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1328％；反对2,393,30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8672％； 弃权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10．审议并通过《关于确认2023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和预计202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829,06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80.4187％；反对2,393,30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9.5813％； 弃权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如下：同意9,829,062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0.4187％；反对2,

393,3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9.5813％；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电气控股和上海电气已回避表决。

11．审议并通过《关于向控股股东借款授权到期更新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829,06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80.4187％；反对2,393,30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9.5813％； 弃权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如下：同意9,829,062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0.4187％；反对2,

393,3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9.5813％；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电气控股和上海电气已回避表决。

12．审议并通过《关于2024年度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73,577,95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1328％；反对2,393,30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8672％； 弃权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如下：同意9,829,062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0.4187％；反对2,

393,3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9.5813％；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13．审议并通过《关于补选非执行董事的议案》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采用累积投票制对该议案进行了逐项表决：

13.01选举李春荠为公司非执行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股份数:265,946,459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总数的96.3675%。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股份数:2,197,57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7.9799%。

李春荠女士当选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执行董事。

13.02选举李祺泓为公司非执行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股份数:265,857,857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总数的96.3353%。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股份数:2,108,96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7.2550%。

李祺泓先生当选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执行董事。

本次董事选举后，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不超过公司董事总

数的二分之一。

14．审议并通过《关于补选独立董事的议案》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采用累积投票制对该议案进行了逐项表决：

14.01选举柳世平为公司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股份数:265,880,659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总数的96.3436%。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股份数:2,131,77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7.4416%。

柳世平女士当选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14.02选举张安频为公司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股份数:266,023,659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总数的96.3954%。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股份数:2,274,77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8.6115%。

张安频先生当选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15．审议并通过《关于补选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采用累积投票制对该议案进行了逐项表决：

15.01选举丁炜刚为公司非职工代表监事

表决结果：同意股份数:265,923,659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总数的96.3592%。

丁炜刚先生当选为公司第四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15.02选举夏骏为公司非职工代表监事

表决结果：同意股份数:265,860,139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总数的96.3362%。

夏骏先生当选为公司第四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上述提案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六十五次会议及第四届监事会第四十七次会议审议，详情可查阅公司于

2024年4月27日分别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披露的相

关公告。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张艺馨律师、吴尤嘉律师见证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法律意见。 该法律意见书认为：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证券法》《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及召集人资格均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证券法》《公司法》《股

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关于苏州天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之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苏州天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5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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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河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没有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金河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3年度股东大会通知于2024年4月29日在《上

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以公告

方式发出。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4年5月20日下午14:30

(2)�网络投票时间：2024年5月20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4年5月20日的交易时间，即

9:15一9:25，9:30一11:30和13:00一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

为：2024年5月20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股权登记日：2024年5月13日

3、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内蒙古自治区托克托县新坪路71号公司三楼会议室

4、会议表决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

5、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6、现场会议主持人：董事长王东晓先生

7、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

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8、股东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计22名， 其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274,

550,46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已经剔除公司回购股份专用证券账户

所持公司股票的股份17,953,710股，下同）的36.0081%。 其中，参加现场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

12人，其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259,890,71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4.0854%；参加网

络投票的股东为10人， 其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14,659,750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9227%。

通过现场和网络参加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共12人，代表股数15,173,75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1.9901%。

9、其他人员出席情况：

公司的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北京市华联律师事务所

委派律师出席见证了本次会议，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公司独立董事在本次股东大会上进行了述职。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通过。 具体内容如下：

1、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股） 272,693,961 1,856,500 0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比例 99.3238% 0.6762% 0

表决结果 通过

2、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股） 272,689,961 1,860,500 0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比例 99.3223% 0.6777% 0

表决结果 通过

3、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3年度审计报告的议案》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股） 272,693,961 1,856,500 0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比例 99.3238% 0.6762% 0

表决结果 通过

4、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3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股） 272,689,961 1,856,500 4,000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比例 99.3223% 0.6762% 0.0015%

表决结果 通过

5、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4年度财务预算方案的议案》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股） 272,689,961 1,860,500 0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比例 99.3223% 0.6777% 0

表决结果 通过

6、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3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股） 272,689,961 1,860,500 0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比例 99.3223% 0.6777% 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票数 13,313,250 1,860,500 0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比例 87.7387% 12.2613% 0

表决结果 通过

7、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3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股） 272,689,961 1,856,500 4,000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比例 99.3223% 0.6762% 0.0015%

表决结果 通过

8、审议通过了《金河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董事薪酬方案》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股） 15,148,250 1,860,500 0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比例 89.0615% 10.9385% 0

表决结果 通过

关联股东内蒙古金河控股有限公司、李福忠、王志军、路漫漫、王月清回避表决，共持有股份257,

541,711股。

9、审议通过了《金河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监事薪酬方案》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股） 272,689,961 1,860,500 0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比例 99.3223% 0.6777% 0

表决结果 通过

10、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3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股） 272,693,961 1,856,500 0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比例 99.3238% 0.6762% 0

表决结果 通过

11、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4年度预计新增为子公司及二级子公司提供融资担保的议案》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股） 272,689,961 1,860,500 0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比例 99.3223% 0.6777% 0

表决结果 通过

该议案获得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有效表决权股数总数的2/3以上审议通过。

12、审议通过了《关于申请银行综合授信（借款）额度的议案》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股） 272,689,961 1,860,500 0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比例 99.3223% 0.6777% 0

表决结果 通过

13、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及其他关联资金往来情况的专项审核说明》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股） 272,693,961 1,856,500 0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比例 99.3238% 0.6762% 0

表决结果 通过

14、审议通过了《关于〈2023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股） 272,689,961 1,860,500 0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比例 99.3223% 0.6777% 0

表决结果 通过

15、审议通过了《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股） 272,689,961 1,860,500 0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比例 99.3223% 0.6777% 0

表决结果 通过

16、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及调整回购价格的议案》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股） 272,689,961 1,860,500 0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比例 99.3223% 0.6777% 0

表决结果 通过

该议案获得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有效表决权股数总数的2/3以上审议通过。

17、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公司层面业绩考核指标及同步修改相关文

件的议案》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股） 254,250,546 1,860,500 0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比例 99.2736％ 0.7264％ 0

表决结果 通过

关联股东李福忠、王月清、云喜报、关映贞、菅明生、刘迎春、牛有山、田中宏、刘立、楚新华回避表

决，共持有股份18,439,415股。 该议案获得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有效表决权股数总数的2/3

以上审议通过。

18、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及修订〈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议案》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股） 272,689,961 1,860,500 0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比例 99.3223% 0.6777% 0

表决结果 通过

该议案获得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有效表决权股数总数的2/3以上审议通过。

19、审议通过了《金河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股） 272,693,961 1,856,500 0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比例 99.3238% 0.6762% 0

表决结果 通过

该议案获得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有效表决权股数总数的2/3以上审议通过。

20、审议通过了《金河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担保管理制度》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股） 272,689,961 1,860,500 0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比例 99.3223% 0.6777% 0

表决结果 通过

21、审议通过了《金河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预算管理办法》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股） 272,693,961 1,856,500 0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比例 99.3238% 0.6762% 0

表决结果 通过

22、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议案》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股） 272,689,961 1,860,500 0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比例 99.3223% 0.6777% 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票数 13,313,250 1,860,500 0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比例 87.7387% 12.2613% 0

表决结果 通过

该议案获得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有效表决权股数总数的2/3以上审议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华联律师事务所律师崔丽和郝丽霞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法律意见书。结论意见为：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主板规范运作指引》 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会议召集人具备召集本次股东大会的资格；出席及列席会议的人员均具备合法资格；本次

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主板规范运作指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

决结果合法、合规、真实、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公司2023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华联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金河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

见书》

特此公告。

金河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5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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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减少注

册资本暨通知债权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通知债权人的原因

金河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4年4月25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三次

会议和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于2024年5月20日召开2023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回

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及调整回购价格的议案》及《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及修订〈公司章程〉部分

条款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及《证券时报》、《中

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和《上海证券报》披露的相关公告。

因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第一个解除限售期公司层面业绩考核不符合解除

限售要求，同时因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中1人因个人原因离职、1人因退

休离职，已不符合激励对象条件，公司拟回购注销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共计

8,728,000股。 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完成后，将导致公司股本总数减少8,728,000股，公司注册资

本减少8,728,000元。

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股本总数将由780,422,398股变更为771,694,398股，公司注册资本

将由780,422,398元变更为771,694,398元。

二、需债权人知晓的相关信息

公司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将导致注册资本减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

简称“《公司法》” ）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特此通知债权人，公司债权人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

45日内，均有权凭有效债权文件及相关凭证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担保。 债权人如逾期未向

公司申报债权，不会因此影响其债权的有效性，相关债务（义务）将由公司根据原债权文件的约定继续

履行。 债权人未在规定期限内行使上述权利的，本次回购注销将按法定程序继续实施。

债权人如果提出要求本公司清偿债务或提供相应担保的，应根据《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

定，向公司提出书面要求，并随附相关证明文件。公司债权人可采用现场、信函或传真的方式申报，具体

如下：

1、申报时间：2024年5月20日至2024年7月3日

2、申报登记及申报材料送达地点：

地址：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新城区兴安北路84号鼎盛华世纪广场写字楼22层

邮编：010000

联系人：高婷

联系电话：0471-3291630

传 真：0471-3291625

3、申报所需材料

公司债权人可持证明债权债务关系存在的合同、 协议及其他凭证的原件及复印件到公司申报债

权。

债权人为法人的，需同时携带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原件及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文件；委托他

人申报的，除上述文件外，还需携带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的原件及复印件。

债权人为自然人的，需同时携带有效身份证的原件及复印件；委托他人申报的，除上述文件外，还

需携带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及复印件。

4、其他

（1）以邮寄方式申报的，申报日以寄出日/邮戳日为准。

（2）以传真方式申报的，申报日期以公司相应系统收到文件日为准，请注明“申报债权”字样。

特此公告。

金河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4年5月20日


